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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国金证券”）全权委托全景网于
2020年2月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主持了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
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1035
末“五”位数： 04106，24106，44106，64106，84106
末“六”位数： 636358，836358，036358，236358，436358
末“八”位数： 53720226
末“九”位数： 012683193，16452617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1,6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四川英杰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 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入
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2月6日（T+2日）公告的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
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松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６，８４０，１４７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５２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８４０，１４７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８４２，００７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２，００７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不存在差额。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１，１９９，１４０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４，７９９，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５，９９８，１４０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７．５５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Ｔ日）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瑞松科技”Ａ股４，７９９，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配
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４２８，２５５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８３９，７２４，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３３８８８％。 配号
总数为２９，６７９，４４９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９，６７９，４４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０９２．２５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
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６００，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５９９，１４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６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３９９，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１２０７５％。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及吕健先生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
1、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祥隆”）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通过协议转让、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6,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6%。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收到持股 5%以上
股东拉萨祥隆与吕健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事宜。

2、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拉萨祥隆持有公司股份 6,499,99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9.75%；吕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拉萨祥隆持有公司股份
2,529,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 3.80%，吕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97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5.95%。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4、若交易双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
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 年 2 月 4 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拉萨祥隆与吕健先生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的股数为 3,9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5%，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22.12 元，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
隆投资有限公司 6,499,999 9.75% 2,529,999 3.80%

吕健 0 0% 3,970,000 5.95%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2 月 4 日，吕健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吕健
一、协议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将持有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 3,970,000 股流通股份转让给

乙方，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22.12 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8,781.64 万元
（大写：捌仟柒佰捌拾壹万陆仟肆佰元整）。

二、转让方式及转让款支付
1、甲乙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将上述标的股份转让至乙方股票账户名下

（仅限于以乙方全称为账户名的股票账户，下同）。
2、甲方启动本次股份转让程序，经交易所审核通过本次股份转让并出具股份

转让确认意见书后 4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将股份转让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878.164
万元转让款支付到甲方账户。 在甲方经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 397 万股标的股份过
户到乙方股票账户后 60 个工作日内 ， 乙方将剩余 90%股份转让款即人民币
7,903.476 万元无条件全额支付至甲方的账户。

甲方指定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烟台莱山支行
收款账号：8110601011100859991
三、税费与过户
1、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所有税收与行政收费等费用，凡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

的依规定办理，无相应规定的根据自行承担的原则处理。
2、在本协议生效后 4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份

协议转让，经交易所审核确认后 45 个工作日内，双方即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
标的股份的过户。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标的股份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未有司法、行政

冻结与质押担保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2、甲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足额收取股份转让款。
3、甲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将标的股份转让至乙方股票账户名下。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及时足额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2、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获得标的股份的所有权。
（三）甲乙双方均同意积极配合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证券监

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履行报告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标的股份过户给乙方的，则甲方应

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
2、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应将标的股份转让款及时足额支付给

甲方。
六、保密
本协议为保密资料，协议各方必须采取措施严以保密，除依法披露外，不得外

泄。
七、争议的解决
因签订、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都

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法院起诉。
八、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有效期为 180 日，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期限届满，自动终止。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在弘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作出以下承诺：
自弘宇农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弘宇农机的股份，也不由弘宇农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或承诺一致，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
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亦不存在在不得买卖公司股份的期间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5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月累计共有 1,000 元“广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

数为 69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01%。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累计共有 1,553,305,000 元“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71,853,89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11660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552,27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2.166003%。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行权方
式为自主行权,自 2019 年 12 月 18 日起进入行权期。 本月累计行权 0 股，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共 0 股,占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 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5]

3131 号文《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 410,558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26 号文同意，公司 410,558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6 年 2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汽
转债”，债券代码 113009。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 自 2016 年 7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1.99 元/股，由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2017
年 6 月 13 日及 2017 年 9 月 14 日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6 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7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753,390,254 股 A 股股份， 且后续依次实施了 2017
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8 年中期、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 14.41
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转股期为 2016 年 7 月 22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期间，累计共有 1000 元“广汽转债”已

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 69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01%。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552,275,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62.166003%。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本月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至 2020年 1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6,084,340,880 69 6,084,340,9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237,707,541 69 10,237,707,610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7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58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21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
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并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04、临 2017-105、临 2017-106）

2、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
集团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 公司监
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 并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
编号：临 2017-124）

3、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 [2017]119 号），经广州市
国资委报请广东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
编号：临 2017-125）

4、2017 年 12 月 18 日，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A、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并向公司董事会授权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实施与管理。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
号：临 2017-127）

5、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63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3 次会议， 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会议对本次授予的条件、授予日、授予人员名
单、数量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
相关意见。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
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8、临 2017-129）

6、2018 年 6 月 4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75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7 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根据 2017 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 19.98 元/股，股票期权数量调整
为 564,669,560 份。（公告编号：临 2018-040）。

7、2018 年 9 月 3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3 次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 2018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88 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8-072）

8、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6 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为授予日，向 457 名激励对象授
予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共计 6,233.69 万份。 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
价格为 10.61 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8-099）

9、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0 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6 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10.33 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9-041）。

10、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3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1 个行权期行权及预留
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相关事项议案》。 根据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第二期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55 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28
元/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原因，共有 282 名激励对象（含注销部分期权
的激励对象）共计注销期权 50,124,650 份，注销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期权剩余总数为 514,544,910 份。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第 1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
量（股）

2020年 1月
行权数量
（股）

截至 2020年 1
月 31日累计行
权总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个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重

1 曾庆洪 董事长 373,332 0 0 0%

2 冯兴亚 董事、总经理 354,666 0 0 0%

3 严壮立 董事 354,666 0 0 0%

4 陈茂善 董事 336,000 0 0 0%

5 吴松 常务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6 李少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7 王丹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8 陈汉君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9 眭立 董事会秘书 336,000 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098,664 0 0 0%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66,159,150 0 0 0%

合 计 169,257,814 0 0 0%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行权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 A 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2,092 人，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共有 0 人参与

行权。
4、行权价格：19.55 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

市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内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
为 0 股，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 0 元。 具体数额请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行权增发 变动后
（截至 2020年 1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6,084,340,880 0 6,084,340,8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237,707,541 0 10,237,707,541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导致公司

股本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

本月变动数 变动后
（截至 2020年 1月

31日）可转债转股 股票期权
行权增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6,084,340,880 69 0 6,084,340,9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股） 3,098,620,305 0 0 3,098,620,305

总计 10,237,707,541 69 10,237,707,610

四、其他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 转 8104
传真：020-8315031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5 日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公告编号：临 2020-014
H 股代码：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12 广汽 02、广汽转债

191009 广汽转股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董事长、控
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一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的通知， 获悉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Paul Xiaoming Lee 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与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展期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用途

Paul�
Xiaoming�

Lee
是 12,533,685 9.15% 1.56% 否 否

2020年
2月 4
日

2021年
2月 4
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股份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Paul�
Xiaom-
ing�Lee

是 8,362,07
8 6.10% 1.0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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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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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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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Paul Xiaoming Lee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及质押展
期前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
及质押展
期后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的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Paul�
Xiaom-
ing�Lee

136,993,91
9

17.01
%

25,192,97
5

37,726,66
0 27.54% 4.68% 0 0.00% 70,495,01

9 71.02%

四、其他情况说明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

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Paul Xiaoming
Lee 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份质押展期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于 2020 年 2 月 3

日、2 月 4 日、2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近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下，公司作为环保过滤材料的专业
制造企业，将生产过滤材料生产线临时转为生产用于 N95 等类型口罩的过滤材料，
配合省经信厅等部门调配，供应给生产口罩的企业，支援疫区医疗及医护工作人员
的防护。 公司目前拥有过滤材料生产线 1 条， 产能为 800-1500 公斤/天，20-37.5
吨/月。 公司当前主营业务收入产品主要为过滤网及网板、过滤器和风轮，过滤材料
业务占比预计不到 10%， 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2 月 3 日、2 月 4 日、2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

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等。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近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下，公司作为环保过滤材料的专业

制造企业，将生产过滤材料生产线临时转为生产用于 N95 等类型口罩的过滤材料，
配合省经信厅等部门调配，供应给生产口罩的企业，支援疫区医疗及医护工作人员
的防护。 公司目前拥有过滤材料生产线 1 条， 产能为 800-1500 公斤/天，20-37.5
吨/月。 公司当前主营业务收入产品主要为过滤网及网板、过滤器和风轮，过滤材料
业务占比预计不到 10%， 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上述股票交易

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2 月 3 日、2 月 4 日、2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投
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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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披露关于对外捐赠物资与现
金用于协助防控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事项及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0-007
号《关于对外捐赠及生产经营情况的公告》），现就相关信息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叶药包”）按照贵州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示，应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邀请，全力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物资转产相关工作。 目前千叶药包积极开展医疗防护用品护目镜
的试生产，试生产出的物资，将由相关部门现场指导，确认效果达到应急使用要求
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后，方可安排生产。

千叶药包主营业务为聚氯乙烯（PVC）硬片、固体及液体药用瓶等药品包装材料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其 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267.03 万元，占公司同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63%；2019 年半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1,212.82 万元，占公司
同期净利润的比例为 3.38%，占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比例较小。 且千叶药包本次试生
产医疗防护用品护目镜尚需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对公司
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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